
海教人〔2023〕43 号

海口市教育局
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

全省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三沙市教育局，省直属中学（单位）、高校和科研

机构附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省直属机关和驻琼部队附属幼儿园，

市直属学校、幼儿园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海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全省教师系列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琼教师〔2023〕80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各学校（单位）严格按照要求，做好今年职称的申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行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

根据琼教师〔2023〕80 号文件要求（详见附件 1），2023

年我省教师系列继续全面推行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、

按岗聘用。

二、关于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

中小学教师系列申报评审执行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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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办〔2016〕175 号）精神（详见附件 2）。2023 年中小学教师

系列正高级教师指标为 50 个（分配见附件 3）。

三、关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

2023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申报评审执行《海南省教育

厅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关于印发<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
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〉和<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

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等配套文件的通知》（琼教规[2020]19）文件

精神（见附件 4）。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是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，

根据文件精神，可以自主组织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。请旅游职业

学校按不低于省级的评审条件制定本校的评审条件，并将评审方

案及评审结果于 12 月 31 日前报市教育局备案。市直属其它中等

职业学校初级职称评审由海口市教育局组织评审，中级（不含国

家改革示范校）和副高级职称评审继续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。

2023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正高级教师评审指标为为 5 个，

每个中等职业学校可申报 1 人。

四、关于职称的认定

符合初级职称认定条件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中职学校教师

可直接申请认定，符合中级职称认定条件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

中职学校教师可竞聘学校中级岗位，通过竞聘获得学校拟聘人选

资格的方可申请认定（认定流程见附件 5）。职称认定由海口市

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受理（咨询电话：68570772、68526389。地址：

海口滨海公园路 1 号市民游客中心二楼 204 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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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职称外语、计算机、班主任情况

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执行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省教师系

列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要求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琼

教师〔2017〕93 号）的要求，自 2017 年 6 月 23 日起，参评中

小学各级别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不作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

考试要求。

对班主任、支教工作不做要求的教研、培训、电教机构等教

学辅助机构及校外教育机构等人员指该机构正式在编在岗人员。

六、根据《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物价局关于取消或免征一

批行政事业型收费项目》（琼财非税〔2015〕822 号）的通知精

神，从 2015 年起取消职称评审收费，不再向教师收取职称评审

相关费用。

其余相关要求严格按照琼教师〔2023〕80 号文件执行。

七、材料受理时间

1.申报高级教师材料报送时间。

12 月 11 日-12 日 8:30-17:30，报送申报高级职称的全部纸

质材料（含 2023 年度普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高级岗位审核汇总

表原件盖章二份，海南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一

览表盖章二份，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两份、论文代

表作鉴定登记表盖章一份）。报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省直属中学（单位）、高校和科研机构附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

省直属机关和驻琼部队附属幼儿园的高级教师材料直接报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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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。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中小学（含民办）、幼儿园的材

料报送至海口市教育局（报送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
2.申报中初级教师职称材料报送时间。

海口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中初级职称材料统一由网上申

报、网上审核及网上评审，各学校在完成竞岗公示无异议及纸质

材料审核后，经学校确认的申报人员，可登陆海口市教育局官方

网站（http://jyj.haikou.gov.cn/edu/index.action），点击

首页上“海口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平台”

进入“海口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”页面，

点击“教师申报”进入填写报送，具体申报操作流程说明(详见

附件 6）。

各区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在网上审核通过后，从系统提交报

送至市教育局，系统申报截止时间至 12 月 10 日下午 5:00，逾

期将自动关闭不再受理。

另外，除了网上申报外，各区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申报一级

教师资格评审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（含 2023 年度普通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中级岗位审核汇总表原件盖章一份、每名教师专业技术资

格评审表一式两份。报送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八、其他事项要求

1.请各区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单

位岗位设置情况，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申报。

2.2023 年职称评审所需表格待省教育厅下发后再转发给各



- 5 -

区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。

3.市直属学校（幼儿园）、有关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教师申

报，各区教育局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区属学校、幼儿园（含辖区内

企业办学校和民办学校、幼儿园）教师申报。申报的所有材料由

单位统一报送，不受理个人报送。请各单位按时报送，逾期不予

受理及补报。

4.请各区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将本文件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教

师，督促符合条件的申报者按照规定时间、规定要求上报材料。

5.为规范初审程序，提高初审质量，今年将集中各区、学校

进行交叉审核，请各单位予以配合共同完成，审核时间另行通知。

九、为做好 2023 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，请各区教育局、三沙

市教育局,省直属中学（单位）、高校和科研机构附属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、省直属机关和驻琼部队附属幼儿园，市直属学校（含民

办）、幼儿园负责职称评审工作的同志于 11 月 24 日下午 2:30，

在港湾小学多功能厅参加 2023 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系列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会议。请各单位（学校）按时参加。

联系人：丁亮，电话：68724593

附件：1.海南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2023 年度全省教师系列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2.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中小学教



- 6 -

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3.海南省 2023 年度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正高级教

师专业技术岗位分配方案的通知

4.海南省教育厅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关于印发

《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职称制度改革工作

实施方案》和《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职称

评审条件》等配套文件的通知

5.认定专业技术资格核发办理流程

6.海口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
系统操作流程

7.2023 年教师职称评审表格

海口市教育局

2023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